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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开区（头屯河区）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备安
装有限公司“7·24”人员死亡情况调查报告

2024 年 7 月 24 日 13时 27 分，经开区（头区）应急管理局

接到报告，在嵩山街西湖社区维泰北路 96 号，新疆豫新恒达工

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人员死亡事件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乌鲁木齐经开区（头

屯河区）管委会（区政府）成立了由管委会（区政府）分管领导

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嵩山街街道、区总工会等

部门和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区纪委监委派员

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询问笔录、现场勘察、调查取

证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并

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。

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，经开区（头屯河区）新疆豫新恒达

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“7·24”人员死亡事故是一起非生产安

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

（自然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孙某兵，注册资本为贰仟万元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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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9 月 12日成立，住所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

（头屯河区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0100MA783B****，经

营范围：建筑劳务分包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，防水工程施工，建

筑设备，钢管，扣件销售租赁，机械设备租赁，管道和设备安装，

施工升降机安装租赁维护工程服务等。

事故发生地嵩山街西湖社区维泰北路 96 号为新疆豫新恒达

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代管的一处露天场地，委托方新疆乌鲁木

齐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速泊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管

理方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于 2023年 7月 14日签

订土储用地委托代管合同，代管期限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4

年 7 月 31 日。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将该场地作

为公司库房使用，存放施工升降机轿厢和塔吊标准节等设备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7 月 24 日 12时 57 分，外出后返回新疆豫新恒达工

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露天场地的安全员孙某在场地查看时发现

工人方某刚倒在场地内摆放的施工升降机轿厢旁，已经失去意识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孙某立刻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13 时 08 分急

救人员赶到现场，经检查后宣布方某刚已经死亡。现场人员在方

某刚被确认死亡后向公安机关报警，嵩山街街道办事处、区应急

管理局接报后赶赴现场了解情况，开展善后和调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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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现场勘查和事故相关调查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验情况

现场位于维泰北路 96 号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

司独立院落，公司北侧为空地，东侧为南北走向维泰北路、南侧

为中国石油乌鲁木齐华山路加油站、西侧为南北走向的黄山街南

一巷。在该公司院内中央位置由北向南依次为施工升降机轿厢两

部、扶墙框、三间彩钢板房（彩钢板房由西向东依次为库房、宿

舍、宿舍；彩钢板房东侧放置着工程电梯三部）

北侧两部施工升降机轿厢：该两部施工升降机轿厢东西并排

摆放，高度为 2.6 米，方仁刚倒在西侧施工升降机轿厢北侧地面。

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露天库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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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仁刚倒地处的轿厢

（二）事故相关调查情况

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采取打卡带薪调休制，

公司现场负责人兼安全员孙某经与方某刚沟通，于 7 月 24 日安

排方仁刚调休，24 日上午 9 时 29 分，方某刚与工友到浩宇九禧

项目工地塔吊打卡，10时 25 分方某刚返回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

备安装有限公司院内员工宿舍休息，期间无其他人员见到过方某

刚。12 时 57 分被孙某发现其倒在施工升降机轿厢旁。

区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调查人员调取新疆豫新恒达工程

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租用场地南侧的华山路加油站监控录像，经过

多次观看事故当天上午的所有录像，未发现有人员在施工升降机

轿厢攀爬、活动。经调查人员多次模拟试验证明：如有人攀爬至

轿厢顶部活动，监控录像能够清楚记录，可以确认 7 月 24 日当

天并无人员攀爬涉事轿厢。

2024 年 7 月 24 日事故发生后，乌鲁木齐国际医院对死者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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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了 CT 扫描，扫描部位：胸部、颈部、盆腔、上腹部、下腹部、

头颅。发现死者可能存在右侧第一肋骨骨折。经法医尸表检验，

其体表损伤范围小，均为软组织损伤，经全身 CT 检查未见颅骨、

四肢长骨、骨盆骨折，未见脊柱、肋骨多发骨折及脏器损伤。初

步分析方某刚尸表损伤特征不符合典型的从较高处坠落的损伤

学特点。

根据以上调查情况，7 月 24 日方某刚未参与生产作业活动，

且该事故不符合高处坠落事故特征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调查

事故发生后，事故调查组对事发现场进行充分调查研判，通

过对现场致害因素进行全面排查，对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》

（GB6441-1986），方某刚的死亡特征均不符合物体打击、触电

和中毒窒息等 20种事故伤害类型。

四、事故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

死者：方某刚，男，39 岁，身份证号：6123**********1513，

善后处理工作正在进行中。

五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死者方某刚调休期间在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

司露天库房施工升降机轿厢周边死亡，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

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《鉴定意见书》（司法鉴定许可证号：

65010****），死者生前存在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先天病理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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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，结合毒物检验阴性结果及未见机械性窒息征像，综合分析认

为方某刚死亡原因考虑为延髓及高位颈髓受压致呼吸、循环功能

障碍而死亡，其中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先天病理基础与颈项部外

伤形成硬脊膜外出血联合造成被鉴定人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认定

经调查组调查，未发现该事故中存在“三违”行为，通过笔录

问询、现场调查和事发过程模拟，判定该起事故系生产经营单位

从业人员在非生产经营时间，未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，非遭

受外部能量意外释放导致死亡，因此，认定该起事故为一起非生

产安全责任的一般亡人事故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本次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，新疆豫新恒达工程设备安装有限

公司未安装监控设备，为事故调查带来困难。加强视频监控等安

全防护措施的管理，是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内容，企业要高度重

视，科学制定设施设备选型和安装方案，消除监控盲区。

“7·24”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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